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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就定期貸款可能採取之強制行動

茲提述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關本公司向借方提供本金額最高為 250,000,000港元之定期貸款之公告及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有關本公司可能就借方違反融資協議採取強制行動

之公告（統稱「該等公告」）。

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補充，定期貸款乃由本公司向金誠（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根據香

港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由韋杰先生最終實益擁有）提供。定期貸款目前以（其中

包括）借方所授出其所持 2,200,000,000股金誠控股有限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

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1462））股份（由於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進行股份拆細，押記股份數目由該等公告原先披露之 220,000,000股增至

2,200,000,000股）之押記作抵押。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渡邊智彥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本公司執行董事渡邊智彥先生、倪新光先生、

鄭理先生及李巍女士； (2)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王東芝先生；及 (3)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呂巍先生、凌玉章先生、王永利先生及周暉女士。


